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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做好土地发展利用工作，有效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

调控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指

导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工作有序开展，根据《土地管理法》、《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

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2728号）、原国土资源部《关

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0〕11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0〕2632号）、《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3〕21号）和《汕头市 2024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方案》（汕自然资发〔2023〕70号）的要

求，结合有关规划，根据本年度用地需求及我市存量土地、土地征收等情

况，参考上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编制本计划。 

本计划由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有关部门负责组织编制，通过调查分析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能力，预测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量，开展相关调查和分析，

拟定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方式、宗地等，并提出计划期的政

策导向及重点发展区域建议。本计划适应于汕头市金平区、龙湖区、濠江

区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工作。本计划报人民政府批准，报省自然资

源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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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汕头市概况 

（一）地理位置 

汕头市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三角洲南端，东北接潮州市饶平县，北

邻潮州市潮安区，西邻揭阳普宁市，西南接揭阳市惠来县，东南濒临南海，

全境位于东经 116°14′至 117°19′，北纬 23°02′至 23°38′之间。

汕头市包括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及南澳县

共六区一县，其中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属于汕头市中心城区。汕头市

中心城区处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点，是珠三角

和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汕

头市中心城区的汕头港临近西太平洋国际黄金航道，距香港 187海里，距

台湾高雄 180海里。 

图 1 汕头市中心城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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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状况 

2022年末汕头市全市常住人口 554.1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15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70.75%，提高 0.01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6.36万

人，出生率为 11.00‰；死亡人口 3.09万人，死亡率为 5.34‰；自然增

长人口 3.27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5.66‰。 

（三）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3158.32亿元，同比增长 4.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41.98亿元，

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523.26亿元，同比增长 4.7%；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 1493.08亿元，同比增长 3.7%。 

1、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农产品供应有保障 

2023年，汕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6%。粮食种植面积增长

0.3%，粮食产量增长 0.1%。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其中，蔬菜及食用菌产

量增长 0.7%；水果产量增长 8.6%；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 5.7%、8.1%。

生猪及家禽出栏分别增长 9.6%和 7.2%。 

2、工业生产平稳增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 

2023年，汕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78.07亿元，同比增长 3.4%。分

行业看，在统行业中有 17个行业保持正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27.7%、14.6%、10.8%和 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2%。“三

新两特一大”产业中，新一代电子信息、大健康、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17.6%、4.5%、3.7%。 

3、服务业持续恢复，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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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汕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其中，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5%、9.9%、9.9%和 8.1%；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6.0%，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增长 6.7%，贷款增长 9.2%。1—11月，规

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6%。其中，教育，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2.1%、6.1%、

6.0%。运输市场恢复态势良好，全市货运量增长 4.0%，客运量增长 63.7%。 

4、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 

2023年，汕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2%。制造业投资增长 64.4%，

占全部投资比重 29.3%，其中，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15.2%、14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投资分别

增长 51.6%、60.6%、18.2%。“三新两特一大”产业中，新能源、玩具创

意、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78.0%、66.8%、53.4%。 

5、市场销售稳步复苏，网上零售增长较快 

2023年，汕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6.28亿元，同比增长 3.9%。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市场消费品零售额 1117.15亿元，增长 3.8%；

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 429.13亿元，增长 4.3%。限额以上单位石油及制

品类、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3.1%、11.2%。网络购物持续释放

潜力，全市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 31.9%。 

6、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基本稳定 

2023年，汕头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0%。分类别看，八大

商品（服务）价格“五涨三降”，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7%，衣着价

格上涨 2.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2.1%，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6%，其

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1%，居住价格下降 0.5%，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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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0%，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1.2%。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0.2%。 

7、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 

2023年，汕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653元，同比增长 3.1%。按常

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070元，增长 2.8%；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2970元，增长 4.1%。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 

总的来看，2023年汕头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经

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以贸促工、以工兴贸、工商并举，走好走实“工业立市、产业强市”之路，

持续推动经济运行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在新时代经济

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本页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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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落实中央、省委加快汕头特区发展、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

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展目标，立足保护资源、保持发展、保障民生

的基本要求，科学安排各类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

和方式，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二）基本原则 

1、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严格控制供应总量，积极盘活潜在存量，不断优化供应结构，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的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

着力引导新产业集聚发展和区域功能转型，促进新城区建设和旧城镇、旧

厂房、旧村庄改造协调开展。 

2、发挥土地供应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严格执行国有土地招拍挂出让制度，进一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实施土地供应差别化管理，强化市级层面对房地产经营性用地统筹协调力

度，科学安排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用地，按照“以人定房、以房定地”

的原则，对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做出统筹安排，适应各类住房

建设用地合理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实行优惠扶持的产业用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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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总部经济、

战略新兴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项目用地；引导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

多种形式供地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空间，降低用地成本，促进实体经济提质

增效。 

4、完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城市品质 

加大基础设施用地需求保障，优先安排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用地；

保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运输用地，对相关项目做到能供尽供，进

一步优化公建设施配置，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改善群众生活。 

5、保障租赁住房用地供应 

进一步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优化住

房租赁市场供给结构，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本页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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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供应计划编制 

（一）计划编制目的 

1、实现土地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用地保障。 

2、科学安排住宅用地供应量，合理确定供应布局和供应时序，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的工作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重

点供应，实现重点发展。 

4、确保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使城市承载和服务能力显著

提高。 

5、推进城市规划实施，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计划编制意义 

1、编制科学合理的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有利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

布局，促进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转变，推动汕头产业转型升级，保障我市

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编制科学合理的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有利于土地市场的有序运行、

减少盲目性。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在充分研究土地市场规律、把握土

地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现实供需要求编制

的，体现了对未来一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序、结构等方面的设计

和谋划，进一步提高了地方政府供地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 

3、编制科学合理的年度土地供应计划，能更好地发挥土地闸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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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作用。编制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利用土地闸门调控国民经济运行

情况，落实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城市

的功能分区与布局。土地供应计划的作用，已从单一服务于土地资源管理，

逐步转向管理与宏观调控并重。 

4、编制科学合理的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是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

要措施。加强土地供应管理，发挥土地供应的调控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现土地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持续发展。 

（三）计划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

十四号）； 

（4）《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

令第 39号）； 

（5）《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号）； 

（6）《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号）； 

（7）《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 

（8）《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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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发〔2010〕117号）； 

（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0）《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

发〔2006〕114号）; 

（11）《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国土资发〔2006〕114号）； 

（12）《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 

（13）《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9〕56号）。 

2、引用的文件 

（1）《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

20号）； 

（2）《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

见》（国土资规〔2015〕5号）；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2728号）; 

（4）《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9〕101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

意见》（粤府办〔2021〕39号）； 

（6）《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

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3〕21号）； 

（7）《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

（粤国土资规字〔2017〕2号）； 

（8）《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

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函〔2017〕19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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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促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7〕3号）； 

（10）《关于全面实行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工作的通知》（粤

国土资利用发〔2015〕186号）； 

（11）《汕头经济特区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办法》（汕头市人民

政府令第 173号）； 

（12）《汕头经济特区现代产业用地供应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

第 175号）； 

（13）《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

告》（汕府〔2021〕19号）； 

（14）《关于加强土地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汕府函〔2016〕293

号）； 

（15）《关于印发<汕头市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

方案>的通知》（汕自然资发〔2023〕70号）。 

3、地方相关规划 

（1）《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汕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3）《中国（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发展规划（2015-2030

年）》 

（4）汕头综合保税区“十四五”发展规划。 

4、其他资料 

（1）汕头中心城区以往年度供地情况以及商品房竣工面积、销售面

积、商品房去化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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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住宅用地成交数据、已供应未竣工住宅用地面积数据等； 

（3）市直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 2024年度用地需求情况表。 

（四）计划适用范围 

计划适用范围为汕头市中心城区，即龙湖区、金平区、濠江区的行政区

划范围。 

（五）计划实施期限 

本计划的计划期为一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六）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汕头市中心城区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10060亩(折

合 670.7公顷)以内。 

（七）计划土地来源 

1、对土地利用现状和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对比分析，依据规划实施状况，

初步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潜力； 

2、通过对依法办理农用地或未利用地转用和征收的建设用地、政府储

备的土地、政府收回的土地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中当年拟供应土地等来源，

进行潜力分析； 

3、对近年来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的总量、用途、方式、分布、时序、

价格及开发利用情况等进行调查，掌握地产市场发展状况和运行规律； 

4、各相关部门提供计划期本行业、本领域国有建设用地需求，市自然

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明确审核标准，组织对申报的国有建设用地需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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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5、依据土地前期开发程度、土地权属状况、土地利用计划及转用征收

审批手续办理情况、宗地规划手续办理情况、军用空余土地转让许可手续办

理情况等，综合确定计划期内可实施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 

（八）计划总量参考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2728 号）的相关要求，要将住宅用地近三年

年平均完成交易量以及对应的住宅建筑面积，作为测算下一年度供地计划总

量的参考。要因城施策安排计划总量，凡商品住房去化周期长、土地流拍率

高、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的城市，应当控制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其中已供

应未竣工住宅用地面积超过近三年平均完成交易量 5倍的城市，应当从严压

缩计划规模直至暂停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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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计划指标 

汕头市中心城区 20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 95宗，面积约 10060

亩。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在 2024 年度计划供应总量中，住宅用地 9 宗，面积约 866 亩（根据

《关于加快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商品住宅用地需配建 5%

保障性住房或人才住房，分摊面积共 43亩）；商服用地 8宗，面积约 255

亩；工业和产业用地 36 宗，面积约 3752 亩（其中工业用地 32 宗，面积

约 3649 亩；产业用地 4 宗，面积约 103 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8宗，面积约 663亩；交通运输用地 22宗，面积约 4520亩；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2宗，面积约 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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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面积占比图 

1、住宅、商业等经营性用地 

计划供应 17宗，面积约 1120亩。其中：住宅用地 9宗，面积约 866亩；

商服用地 8宗，面积约 255亩。 

（1）市级。住宅、商业等经营性用地 12宗，面积约 609亩，其中：住

宅用地 6宗，面积约 366亩；商服用地 6宗，面积约 243亩。 

（2）濠江区。住宅、商业等经营性用地 5 宗，面积约 512 亩，其中：

住宅用地 3宗，面积约 500亩；商服用地 2宗，面积约 12亩。 

2、工业和产业用地 

工业和产业用地 36 宗，面积约 3752 亩。其中工业用地 32 宗，面积约

3649亩；产业用地 4宗，面积约 103亩。 

（1）金平区。工业用地 3宗，面积约 880亩；产业用地（商业）1宗，

面积约 9亩。 

（2）龙湖区。工业用地 9宗，面积约 255亩；产业用地（商业）3宗，

面积约 94亩。 

（3）濠江区。工业用地 5宗，面积约 54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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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保区。工业用地 5宗，面积约 270亩。 

（5）高新区。工业用地 10宗，面积约 1697亩。 

3、城市配套用地 

共 42 宗，面积约 5188 亩，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8 宗，面

积约 663亩；交通运输用地 22宗，面积约 4520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

宗，面积约 5亩。 

（1）市级。共 27 宗，面积约 3917 亩，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13宗，面积约 361亩；交通运输用地 14宗，面积约 3556亩。 

（2）濠江区。共 4 宗，面积约 398 亩，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1 宗，面积约 80 亩；交通运输用地 2 宗，面积约 316 亩；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1宗，面积约 2亩。 

（3）高新区。共 9 宗，面积约 809 亩，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2宗，面积约 159亩；交通运输用地 6宗，面积约 648亩；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1宗，面积约 2亩。 

（4）华侨试验区。共 2宗，面积约 63亩，均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在 2024 年度计划供应总量中，按照土地所在行政区域统计，位于金

平区 15宗，面积约 1369亩；位于龙湖区 27宗，面积约 3018亩；位于濠

江区 18宗，面积约 2374亩；位于综保区 5宗，面积约 270亩；位于高新

区 19宗，面积约 2506亩；位于华侨试验区 11宗，面积约 52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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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面积占比图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在 2024 年度计划供应总量中，按照供地方式统计，挂牌出让用地 54

宗，面积约 4921 亩；协议出让用 7 宗，面积约 77 亩；划拨供应用地 34

宗，面积约 5063亩。 

 

图 4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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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市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原则上将依据上述计划实施，

同时，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城市发展需要及完善储备土地

管理等原因，在实施过程中可进行动态调整，对未进入供应计划但确需在

本年度供应的宗地，在供应方案中明确补充列入供应计划，经政府批准同

意后实施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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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供应计划的保障措施 

（一）坚持规划引领，拓展城市经营发展空间 

按照汕头市委提出的“聚焦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强化规划管控引领作

用，提升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速省域副中

心城市建设”的会议精神，年度供应计划的完成必须坚持以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为引领，与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工作相衔接，落实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实现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二）加大配套力度，显化土地资源市场价值 

土地前期开发所涉及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讯、照明、

绿化、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程度，对土地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影

响。尤其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开辟社会融资渠道，建立完善土地前期开

发配套建设的市场机制，提高土地配套的成熟度，提升市场对土地利用的预

期，完善土地硬件设施，优化土地外部环境，营造土地开发建设的良好氛围，

从而实现土地资源市场价值最大化和国有资产最大程度保值增值。 

（三）加快土地收储，保障土地持续供应渠道 

今年度市土地储备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下，按照适度超前、

科学合理、集中成片的原则，并结合今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加大土地收储工

作力度，以保障土地持续供应的渠道畅通，满足土地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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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协调配合， 创新联动机制 

各区政府、管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做好计划实施工作，市

发改、财政、住建、城管、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

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形成政府牵头，自然资源部门主导，

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的工作局面，进一步完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保障的共同责

任机制。坚持创新市、区（县）两级联动的土地供应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

作，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今年度供地计划指标有效实施。土地使用权人、各

级自然资源部门和生态环境应密切配合，确保变更用途为“一住两公”及其

他按规定需纳入土壤环境联动监管范围的地块，在土地供应前开展并完成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五）落实部门职责，保障供应计划实施 

按照上述保障措施的思路，各管委会、区政府、市有关职能部门应加

强协调配合，积极做好供地计划实施工作，形成政府牵头，自然资源部门主

导，市发改、财政、住建、国资委、土储中心等相关部门配合的工作局面，

进一步完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保障的共同责任机制。 

 

 


